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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企小中信经茂

关干组织申报加入第五批“企业池’’的通知

各区（县级市）、滨海新区、高新区、水东湾新城中小企业

主管部门、有关金融机构:

为进一步推进我市“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基金’’贷

款业务工作的开展’根据《茂名市中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偿

基金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茂经信中小企［2017］10号）的要求’

现将组织第五批入池企业申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企业申请加入“企业池’’的条件

（一）企业范围:在茂名市行政区域内经所属工商部门

依法登记注册’符合工信部等四部委《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

型标准规定的通知》（工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号）的划

型标准和我市产业发展方向’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’主营业

务突出’财务管理规范’经营业绩逐年增长的优质成长型中

小微企业°

（二）企业经营状况:近2年来’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‖’

企业年销售收入和利润持续正增长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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